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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章程 

（12/22/2013 會員大會通過, 1/1/2014 生效） 

第一章  名稱 

本教會名稱是“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CBCGB)。 

  

第二章  宗旨 

本教會當拓展基督的國度，使  神的榮耀得以彰顯。我們當一起按照聖經教導祂的子民，使他們成

為像基督一般，並且與在大波士頓地區和世界各地的人分享祂的慈愛。 

我們藉著以下事工來達成此目的： 

2.1. 敬拜與禱告：藉著熱切的敬拜一同彰顯 神的至高與至尊，萬民也因此歡欣。（約 4:24；啟 4:8-11；

弗 2:21；可 11:17） 

2.2. 靈命的塑造：增進對 神話語的知識和應用，使 神的子民長大成熟，得到裝備，俾能有效的事

奉 神。（弗 4:11-13；提後 2:2; 提前 3:15） 

2.3. 團契：教會是 神的家，要藉著互相勸勉、扶持、與代禱，彼此相愛相顧。（徒 2:44-47；來 10:23-25; 

約 13:34-35；弗 3:15） 

2.4. 事工與服務：在教會、社區和世界各地彰顯 神的愛。（太 25:34-40；加 5:13；林後 9:11-12；羅

12:4-8；弗 4:12） 

2.5. 佈道與宣教：藉著本地佈道以及普世宣教，以福音拓展 神的國度。（徒 1:8；林後 5:20；太

28:18-20；彼後 3:9） 

 

第三章 信仰宣言 

3.1. 我們相信全本聖經六十六卷新舊約是 神惟一的默示和無誤謬的真道。 聖經也是所有信    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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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最高權威。(提後 3:16-17; 帖前 2:13; 彼後 1:19-21; 提前 4:12-13; 雅 1:21-25) 

3.2. 我們相信獨一永存的真神，係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同權同榮。這三而一的神，創造萬 

有、護持萬有、並統管萬有。(申 6:4; 太 28:19; 弗 2:18) 

3.3. 我們相信主耶穌基督是 神的兒子，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更是全人類的救主。藉其生、

死與復活，衪為人的罪預備了贖罪祭，也成為全人類的救贖。(太 1:18-25; 約 1:14；3:16; 羅 3:25; 

提前 3:16; 來 2:9; 彼前 3:18) 

3.4. 我們相信聖靈是榮耀的三一真神之第三位。衪使人得拯救並與 神和好，是所有接受耶穌基督

為個人救主之人的安慰者、聖化者、與引導者。(約 3:3-8; 14:16-18, 26; 16:8-11, 13, 15; 多 3:5;  羅

15:16; 帖後 2:13)  

3.5. 我們相信人是按著 神的形象所造，為要榮耀 神。我們相信因著人的墮落，罪便普遍的進入

萬族中，並且使全人類陷於死亡。(創 1:27; 3:1-6; 羅 5:12, 18; 3:10-12, 23) 

3.6. 我們相信認罪悔改，以及接受耶穌基督為個人的救主，是罪人得著永生僅有的惟一道路。(徒

4:12; 約壹 5:12) 

3.7. 我們相信教會是信徒以基督為首，在基督裡聯合而成的身體。無形及普世的教會，是由各世代

被救贖的人所組成，地方堂會則是無形教會的具體明證。(徒 2:46-47; 太 16:18; 弗 4:4-6, 11-16; 

5:23) 

3.8. 我們相信以水施洗，是公開宣告接受基督為救主及生命之主。洗禮象徵因著信，與基督同死、

同葬及同復活。(太 28:19;  徒 2:38-41; 羅 6:3-5)。我們相信所有的信徒，都應遵守主的聖餐，一

同領受餅和杯，以記念基督為免除我們的罪債而死。(林前 11:23-34; 路 22:19-20)  

3.9. 我們相信在末日，主耶穌基督將從天而降，拯救衪的子民進入永生，並且審判惡人進入永死。 

(彼前 4:7; 徒 1:11; 24:15; 太 25:31-46; 帖前 4:14-17) 

 

第四章 會籍 

4.1. 會籍準則 

4.1.1. 我們歡迎所有接受本教會章程，包括信仰宣言，並有證據顯示為基督徒者，成為我們的

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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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的會友，得以享有投票決定本教會事務的權利。若會友被會籍

委員會更改列為非正式會友，將無法參與任何本教會事務的投票。 

4.2. 入會程序 

凡完成下列所有程序者，均可成為本教會會友： 

4.2.1. 由一位聯會成員，或兩位正式會友推薦，並證實申請人經常參加本教會的崇拜、團契和

事奉。 

4.2.2. 在本教會受洗，或證明曾在其他教會受洗，或受過嬰兒洗禮並行過堅振禮。 

4.2.3. 修畢會友班課程，並簽署承諾履行會友誓約（在本教會受洗者，受洗前必先修畢此課程）。 

4.2.4. 經會籍特設委員會核准。此特設委員會於每年年初經長老團指派由聯會成員組成。        

4.3. 正式會友 

正式會員應經常參與教會的崇拜，並支持教會的活動。 

4.4. 非正式會友 

凡未能符合第 4.3 條所列之條件，並且連續兩年未曾投票的會友，會籍委員會可將其列為非正

式會友。 

4.5. 註銷會籍 

經會籍委員會與會友本人諮商之後，可以書面向長老團提議註銷該會友之會籍。 

4.6. 開除會籍 

任何會友若有嚴重的不端行為，由至少兩位教會會友向長老團申訴，或由會籍委員會向長老團

報告，經長老團以適當程序複查證實，加以勸誡後又不真心悔改者，得開除其會籍。此處理程

序應遵循馬太 18:15-17 所述之原則。  

4.7. 恢復會籍 

4.7.1. 非正式會友若積極參與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之教會活動，經會籍委員會確定後，將

可恢復其正式會友之會籍。  

4.7.2. 註銷會籍之會友，若再次完成入會程序，經會籍委員會確定後，可恢復其正式會友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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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註銷會籍之會友，若因其所屬教會不認可雙重會籍，而且與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

會之地理位置相距甚遠，本教會從恢復會籍的角度，可認為此註銷會籍會友是非正式會

友。 

 

第五章 領導體制 

波士頓華人聖經教會的事工應在長老團的全面督導下，由教牧長執聯會(簡稱聯會)及根據章程授權

的委員會來執行。 

5.1. 長老團 

5.1.1. 職責：長老團應負責教會靈性之健康，牧養教會及教導其會友；監督教會各層面之事工；

虔誠地尋求神對教會的旨意，並處理難以委託之事務。 (彼前 5:1-3；提前 5:17；使 20:28)  

5.1.1.1. 長老團向會眾負責。 

5.1.1.2. 長老團應負責教會所有事工之屬靈監督與管理，確保聖禮（如聖餐及洗禮）按聖經規

定施行，以及各事工合乎聖經教導及教會章程，並且對教會各主要事工做年度評鑑。 

5.1.1.3. 長老團可成立適切之事工和委員會，以協助長老團策劃、協調及推行各項事工。 

5.1.1.4. 唯有長老團能代表教會簽訂所有聘用合約。 

5.1.1.5. 長老團有義務核准由聯會、事工單位、及委員會所有的團隊所制訂的方針、政策、及

言論發布。 

5.1.1.6. 長老團有義務對包括主任牧師的所有成員的服事作年度評鑑。長老團應協助主任牧師

評鑑其他的傳道人。 

5.1.2. 長老應符合提前 3:1-7 及提多 1:6-9 所述之標準。除主任牧師之外，每一位長老都應已在

聯會服事至少四年。 

5.1.3. 成員：長老團應包括主任牧師及至多九位平信徒長老。 

5.1.4. 任期與選舉/認可： 

5.1.4.1. 主任牧師在長老團的任職，沒有任期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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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2. 一位平信徒長老一屆任期為三年。任滿後，可再被提名連任一次。一位長老，在連任

兩屆後或任職期間，因任何原因離開長老團，一年之內，不能再度被提名進入長老

團。 

5.1.4.3. 長老人選由正式會友透過任何聯會成員向長老團推薦。長老團將決定最後提名人選，

然後提交會友大會，以至少三分之二的多數票予以認可。如果認可的人選多於缺額，

缺額以候選人得票數由多至少次序填補。在極少的情況下，如果缺額人選得票數量

一樣，由長老團決定那一位人選填補最後的缺額。 

5.1.4.4. 長老團應在會友大會前至少六個禮拜，將最後核准的人選名單刊登出來。 

5.1.4.5.  一位長老從長老團中罷免，至少要有三分之二的長老團同意，以及為罷免該長老所

召開之臨時會友大會，以至少三分之二的多數票予以罷免。 

5.1.5. 組織形式 

5.1.5.1. 長老團應選出一位長老做主席，任期一年，至多可連任一次。如果教會只有一位長老，

主席可繼續連任。 

5.1.5.2. 如長老團主席無法執行其職務時，長老團應從其成員中指定或選出一位代理主席，迄

新主席被選出為止，或原主席恢復執行其職務。 

5.1.5.3. 長老團主席主持長老會議、聯會會議、年度會友大會、及臨時會友大會。 

5.1.5.4. 長老團應選出一位長老做秘書，任期一年，至多可連任一次。如果教會只有一位長老，

秘書可連任。 

5.2. 執事會 

5.2.1. 職責：執事會負責 

5.2.1.1. 教會之運作，如財務和產物的管理; 和 

5.2.1.2. 長老團指定之事工。 

5.2.2. 資格：執事必須是有好名聲的會友，並且符合徒 6：1-6 及提前 3：8-13 所列之資格。 

5.2.3. 成員：執事會至少應有八位執事，但不超過十二位。執事由會友大會選出。每年應選之

執事人數由聯會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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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任期與選舉/認可 

5.2.4.1. 執事任期兩年，可再被提名連任一次。一位執事，在連任兩屆之後，一年之內，

不能再度被提名為執事。若執事未能完成兩年之任期，長老團可指派另一位

會友接任，迄兩年任期期滿。 

5.2.4.2. 執事候選人由執事提名委員會產生，執事提名委員會由一位平信徒長老擔任主席，成

員包括至少一位執事，以及數位由長老團指派的會友。提名委員會必須在年會舉行

之前四週將最後人選提交聯會。執事被提名人，經由聯會推薦，將在年會中選出或

認可。若候選人數等於或少於應選名額，候選人須經三分之二多數票認可；否則由

二分之一多數票選舉產生，缺額以候選人得票數由高往低填補。 

5.2.4.3  執事之職份可經執事會至少三分之二的票數，以及為罷免該執事所召開之臨時會友

大會以至少三分之二之多數票予以罷免。 

5.2.5. 組織形式 

5.2.5.1. 執事會應從其成員中選出一位主席、一位書記、和一位司庫。 

5.2.5.2. 主席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執事會主席應主持執事會的會議。 

5.2.5.3. 書記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書記為執事會及聯會之書記。若執事會主席無法執行其

職務時，書記應擔任執事會代理主席。 

5.2.5.4. 書記須記載所有聯會、執事會和會友大會之會議記錄，並分發給一般會友。書記應張

貼年會及臨時會友大會之開會通知、處理選務、並張貼年會及臨時會友大會會議記

錄。 

5.2.5.5. 司庫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司庫也擔任財務委員會主席。司庫應監管教會所有款項。 

5.2.5.6. 司庫應準備教會年度預算，並且須向會友提出每個月的財務報告。司庫應在年會中提

出書面的年度財務報告。 

5.3.  聯會 

5.3.1. 職責：聯會應作為一個團體來協調長老團、執事會、及教牧同工之間的事務。  

5.3.1.1. 聯會應協調需由教會會員通過的議案。 

5.3.1.2. 聯會要審批教會的年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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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3. 聯會會議要由主席負責召開。 

5.3.1.4. 聯會臨時會議可由至少五位現任聯會成員聯署召開。 

5.3.2. 成員 

5.3.2.1. 聯會由所有長老團、執事會、和傳道人組成。 

5.3.2.2. 長老團主席為聯會主席。 

5.3.2.3. 執事會書記及司庫分別為聯會之書記及司庫。 

5.3.2.4. 教會若無平信徒長老，執事會主席應擔任聯會主席。        

5.3.2.5. 教會受聘人員，除了主任牧師任長老團一員之外，不可在任何由選舉產生的組織內擔

任職務。任何人不能同時擔任長老和執事。 

5.4. 教會主要職員 

主任牧師、長老團主席、執事會書記、及執事會司庫，為教會之主要職員。 

 

第六章 牧師與傳道 

6.1. 職責 

牧師和傳道在主任牧師的領導之下，負責教會的牧養、講道和教導。 

6.2. 牧師的資格 

所有牧師和傳道應符合聖經中所列的相關的資格，例如提前 3:1-7，並在應聘後成為本教會會

友。 

6.3. 主任牧師 

6.3.1. 職責   

6.3.1.1. 主任牧師，對長老團負責，是教會的屬靈領袖。其主要職責為牧養、傳道、和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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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2. 主任牧師負責在屬靈上鼓勵其他教會領袖，並且領導教會各事工。 

6.3.1.3. 主任牧師負責督導所有其他牧師、傳道與行政同工。 

6.3.1.4. 除了提名委員會和財務委員會之外，主任牧師是教會所有其他領導團隊、委員會、事

工同工會、和團契的當然成員。 

6.3.2. 聘任認可 

6.3.2.1. 當主任牧師一職空缺時，長老團應任命“主任牧師薦聘委員會”。委員會共有七人，

由會友代表組成，並由一位現任的平信徒長老擔任主席。 

6.3.2.2. 主任牧師薦聘委員會應將主任牧師人選提交長老團。候選人必須經長老團一致同意或

不超過一人反對。代理主任牧師不應在批准候選人中投票。 

6.3.2.3. 主任牧師人選將提交教會聯會協調以便認可。聯會主席須召開會友大會，對主任牧師

人選投票。主任牧師的正式受聘，必須經會友大會至少三分之二的票數贊成。 

6.3.2.4. 主任牧師與教會最初的聘約期限為一年，以後的續簽聘約期為一年至五年。 

6.3.2.5. 主任牧師的解聘，必須經至少三分之二的平信徒長老的票數同意，並在為此事特別召

開的臨時會友大會，得到至少三分之二的票數通過。 

6.4. 牧師與傳道 

6.4.1. 由長老團之同意，主任牧師可就教會事工之需要，任命一位或多位牧師與傳道。所有牧

師與傳道都由主任牧師督導。 

6.4.2. 牧師和傳道與教會簽訂之聘約期限，不得少於一年或超過五年。牧師或傳道若需解除聘

約，應於六個月之前書面通知教會。教會若需要提前中止或不延續牧師或傳道之聘約，

可由主任牧師提出建議並經長老團同意。 

6.4.3. 牧師或傳道應協助主任牧師，在主任牧師的指導下履行牧師的職責。 

6.5. 代理主任牧師 

6.5.1. 主任牧師可指定一位牧師在他短期外出期間代理其職務。 

6.5.2. 當主任牧師一職空缺時，長老團應指定一位代理主任牧師。代理主任牧師的任期不超過

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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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委員會 

為協助完成教會事工，長老團可設立或重組各類委員會。 

若非另有表述，委員會向長老團負責。各委員會主席由長老團指派，任期兩年並可再被指派連任一

期。委員會成員由各相關主席推薦並獲得長老團認可。委員會應照現行政策來執行事工，制定新政

策 (須得長老團通過)，並提交事工報告（包括修改的政策或新政策）供長老團審閱。 

本教會的常務委員會包括： 

7.1. 理事委員會 

在執事會的監督之下，理事委員會負責教會所有產業的運作與維護，並且對教會某些特定事

工，諸如：產物、交通、膳食、資訊與電信等提供支助。理事委員會之下可分小組。理事委員

會主席由執事會指定一位執事擔任。 

7.2. 財務委員會 

財務委員會由司庫擔任主席並向執事會負責，應監督教會所有與財務有關事宜，並確保一切有

關事宜符合國稅局規定，如以教會之名義開設銀行帳戶。委員會也應監督任何教會的銀行帳

戶，且有權稽核。 

7.3. 差傳委員會 

差傳委員會負責履行本教會的差傳事工，並根據教會的差傳政策，分配使用差傳基金。委員會

應包括至少一位長老團成員，擔任無投票權的顧問。 

7.4. 會籍委員會 

會籍委員會負責管理一切與會籍相關的事務。委員會應包括至少一位長老團成員，擔任無投票

權的顧問。 

7.5. 人力資源委員會 

人力資源委員會應全面負責教會的牧師和行政同工的人事與福利政策的管理，並執行委員會章

程所訂定的其它例行性人力資源事工項目。委員會應審閱人事與福利政策和執行以確保符合法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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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社會關懷委員會 

社會關懷委員會負責履行本教會的社會公義和憐恤事工，並根據教會的社會關懷基金政策，分

配使用社會關懷基金。委員會應包括至少一位長老團成員，擔任無投票權的顧問。 

7.7. 長老提名委員會（見第五章 5.1.4.） 

7.8. 執事提名委員會（見第五章 5.2.4.） 

 

第八章 會議 

8.1. 事務性會議 

8.1.1. 會友大會：會友大會的目的包括（但並不限於）下列事項：修改章程、主任牧師之任免、

長老與執事的選舉/認可、通過重要工程及房地產買賣、宣佈政策/程序的實行。 

8.1.1.1. 年會：年會在每年十月份舉行，會中報告各項事工、選舉同工、以及處理任何適合提

交大會的事項。開會的書面通告，最遲應在開會前兩週公佈。 

8.1.1.2. 臨時會友大會：以至少在開會前兩週通知、臨時會友大會可由聯會主席召開，也可經

由至少四分之一聯會成員或至少 15 % 最近一次投票法定人數的正式會友連署召

開。書記執事應張貼開會通知，大會由聯會主席主持。若情況緊急，經長老團主席

通過、開會的書面通知或張貼公告可不受兩週之限。臨時會友大會按照章程決議的

事項，均為最終有效決議。 

8.1.2. 要在會友大會中提出被考慮的臨時動議，必須在開會前兩個月以決議形式提交聯會；並

經聯會主席、主任牧師、五位聯會成員，或者由提議者加上十位或十位以上正式會友連

署。 

8.1.3. 臨時動議：會友大會中臨時提出的動議，僅能在下一次會友大會中投票表決。 

8.1.4. 長老團、執事會及聯會之會議：長老團、執事會及聯會應定期，至少每三個月一次為教

會的事務開會。 

8.2. 議會程序 

在與教會章程、或任何教會特殊規定不牴觸的情況下，以新修訂版本的羅伯特議事規則做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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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議事程序的準則。 

8.3. 法定人數 

8.3.1. 年會和臨時會友大會：所有會友大會的法定人數，以最近兩次年會有效票平均值百分之

七十五為準。缺席（通信）票應納入法定人數之內。 

8.3.2. 其他會議：其他小組或委員會之會議，法定人數以超過成員二分之一為準。 

8.4. 投票 

8.4.1. 惟獨年滿十八歲之正式會友在會友大會享有投票權。 

8.4.2. 除非章程另有規定，表決事項之通過採用二分之一多數決。 

8.4.3. 選舉以及/或認可、修改章程、以及所有動議的表決都要用投票方式。 

8.4.4. 缺席（通信）投票方式，是將表決事項印於選票上，在大會之前寄發給會友。缺席（通

信）票應在大會舉行前送交書記執事。 

8.5. 利益衝突 

“避免利益衝突”的原則應該是共識，也是在長老團、執事會、聯會和所有事工做決定時應當

遵守的。 

 

第九章  章程之修訂 

若年會或臨時會友大會達到法定人數，得以至少三分之二多數票在會中修訂、更改、廢除、或更替

本章程。會議公告，應包含修訂事項之詳細說明。 

 

第十章 解散 

若教會機構解散，資產將按照國稅法規 501 條 (c)(3)，或任何未來相關的聯邦稅法，分配給一個或

多個免稅的事工或機構。或為了公益，分配給聯邦政府、州政府、或市鎮政府。任何未如此處置的

資產，將交給教會主要辦公室所在縣的縣法院，由其司法管轄部處置，僅為此資產分配，選擇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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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免稅的一個或多個機構，這些機構也僅按照免稅法規組織及運作。 

 


